TS AR FERAE R T
114# B L4t 3 % 8755

PRt et AR AT HREITE AR
Ao
BR <
4ot AR g aFE Y p 4355;:\ » BRI Aot & Ao AP A
mriﬁ@(%%%mi B PR RPN EFLALR) o
ﬂ%ﬁm,%?w@4wWA%)o

oo Z JEAS 0 A 2 R F )
A o ANETFWIE K249 %

T Yo S FEARTE %u%#awgi&

HAEIE 2P o B 524405 % 138 7 +

fg%i?ﬁz,ﬂig@kﬁﬁmgr@i¥WJiE1%wﬁjﬁ’
%ﬁ%lgﬁ?’%%@iﬂﬂiéﬁéﬁi’%@ %
FAE > TRUF ST HF o A XL AEHE B
ﬁéﬁﬁGW#iﬁﬁ’%%wh#ﬁmh&ﬁwmwiﬂ%’%
farm e pd F 2 P SR 5] R A R IRON & PR
2O > HOERSIRRA S P TR S A 2 o Al B
2R REAPARETEEERIBLPNFEFER P RS
CET RAE S 1 ELNEE

SRR RAAZ P = L TR RS RS A 2025297 10
PAZZ T MAR A SR F 2 R & (RARG G TE p 2% v
FRFOBXZERPEALE) | o TamRiFrsl BNk
o AP ST RFIREFLIER L EFURIRA

T
g -F—“‘
EOS

%— 7



GESE W R S S R T R P A A ol

gﬁi

A w%%&i%%@*i%VuﬁéﬁﬂiSOBﬁ

T AED > BEHw RA IV FW o

C AN AR AR EETE AR EA F AR AR A
BELFEEFRARSE MG FRA 2 EFITRE
BAP TR gAML o

o~ FR T Ao 2 oo

v 2 EY 23] 114 = 10 3 23 p

FEE AR SR RETRE DS e
A OF MBS

AR R AR o

AR E L

v B EY 3 114 =& 10 : 23 2

Tt ARF

"t 2

Az I P B At

"HEREH R | EFRLEMEE (B 2 EP P

B 202597 10p 4= FE2 T (-

3% MR 4 S POE AP R T

FEan g (ke 3§ 58 3 72 A2

HryEsEop 2kt B) e

TR XA

FEDE)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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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店補字第875號
原      告  心自在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怡秀  


上列原告與被告徐筱佳間請求確認租賃契約終止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，具狀更正如附表所示聲明不明確之瑕疵（即將聲明更正為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之程度），逾期未提出，將駁回原告此部分訴訟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按原告之訴有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。前二項情形，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，不得再為補正。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起訴，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同法第244條第1項亦有明定。是原告提起民事訴訟，其起訴狀未載明「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」者，屬起訴不合程式，法院應定期間先命原告補正，若原告逾期不補正，即應以裁定駁回其訴。所謂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可稱為請求判決之結論，即原告請求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，法院亦在原告訴之聲明範圍內裁判，故原告應於訴狀內表明訴之聲明，其獲勝訴判決，該聲明即成為判決主文，如為給付之請求，應表明被告所負給付義務之內容及範圍，須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。
二、本件原告起訴之聲明三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自2025年9月10日起至欠繳租金繳清日止之滯納金（依租約約定每日2%之比率累計，願受法院裁量調整）」，並無請求滯納金之具體數額，未達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之程度，此等情形致本院無從特定原告對被告請求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為何，原告應予補正，爰裁定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10日內，具狀補正，逾期未提出，將駁回原告此部分訴訟。
三、如對於本裁定命補正事項因不諳法律而有疑問，本庭1樓有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，或盡速尋求其他法律諮詢資源後，依本裁定意旨補正。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紹瑜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凃寰宇 


附表
		起訴聲明

		瑕疵

		應補正



		「被告應給付原告自2025年9月10日起至欠繳租金繳清日止之滯納金（依租約約定每日2%之比率累計，願受法院裁量調整）」

		無請求之具體數額

		修正左列聲明不明確之瑕疵（即將聲明更正為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之程度）。

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店補字第875號

原      告  心自在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怡秀  



上列原告與被告徐筱佳間請求確認租賃契約終止等事件，本院裁

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，具狀更正如附表所示聲明不

明確之瑕疵（即將聲明更正為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之程度），

逾期未提出，將駁回原告此部分訴訟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原告之訴有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，法院應以

    裁定駁回之，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

    正。前二項情形，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，不

    得再為補正。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、第3項分別定

    有明文。次按起訴，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、應

   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同法第244條第1項亦有明定。是原告提

    起民事訴訟，其起訴狀未載明「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」者，

    屬起訴不合程式，法院應定期間先命原告補正，若原告逾期

    不補正，即應以裁定駁回其訴。所謂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可

    稱為請求判決之結論，即原告請求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，法

    院亦在原告訴之聲明範圍內裁判，故原告應於訴狀內表明訴

    之聲明，其獲勝訴判決，該聲明即成為判決主文，如為給付

    之請求，應表明被告所負給付義務之內容及範圍，須明確特

    定適於強制執行。

二、本件原告起訴之聲明三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自2025年9月10

    日起至欠繳租金繳清日止之滯納金（依租約約定每日2%之比

    率累計，願受法院裁量調整）」，並無請求滯納金之具體數

    額，未達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之程度，此等情形致本院無

    從特定原告對被告請求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為何，原告應予

    補正，爰裁定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10日內，具狀補正

    ，逾期未提出，將駁回原告此部分訴訟。

三、如對於本裁定命補正事項因不諳法律而有疑問，本庭1樓有

    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，或盡速尋求其他法律諮詢資源後，

    依本裁定意旨補正。
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紹瑜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凃寰宇 



附表

起訴聲明 瑕疵 應補正 「被告應給付原告自2025年9月10日起至欠繳租金繳清日止之滯納金（依租約約定每日2%之比率累計，願受法院裁量調整）」 無請求之具體數額 修正左列聲明不明確之瑕疵（即將聲明更正為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之程度）。 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店補字第875號
原      告  心自在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怡秀  


上列原告與被告徐筱佳間請求確認租賃契約終止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，具狀更正如附表所示聲明不明確之瑕疵（即將聲明更正為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之程度），逾期未提出，將駁回原告此部分訴訟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按原告之訴有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。前二項情形，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，不得再為補正。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起訴，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同法第244條第1項亦有明定。是原告提起民事訴訟，其起訴狀未載明「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」者，屬起訴不合程式，法院應定期間先命原告補正，若原告逾期不補正，即應以裁定駁回其訴。所謂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可稱為請求判決之結論，即原告請求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，法院亦在原告訴之聲明範圍內裁判，故原告應於訴狀內表明訴之聲明，其獲勝訴判決，該聲明即成為判決主文，如為給付之請求，應表明被告所負給付義務之內容及範圍，須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。
二、本件原告起訴之聲明三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自2025年9月10日起至欠繳租金繳清日止之滯納金（依租約約定每日2%之比率累計，願受法院裁量調整）」，並無請求滯納金之具體數額，未達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之程度，此等情形致本院無從特定原告對被告請求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為何，原告應予補正，爰裁定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10日內，具狀補正，逾期未提出，將駁回原告此部分訴訟。
三、如對於本裁定命補正事項因不諳法律而有疑問，本庭1樓有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，或盡速尋求其他法律諮詢資源後，依本裁定意旨補正。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紹瑜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凃寰宇 


附表
		起訴聲明

		瑕疵

		應補正



		「被告應給付原告自2025年9月10日起至欠繳租金繳清日止之滯納金（依租約約定每日2%之比率累計，願受法院裁量調整）」

		無請求之具體數額

		修正左列聲明不明確之瑕疵（即將聲明更正為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之程度）。

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店補字第875號

原      告  心自在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怡秀  



上列原告與被告徐筱佳間請求確認租賃契約終止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，具狀更正如附表所示聲明不明確之瑕疵（即將聲明更正為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之程度），逾期未提出，將駁回原告此部分訴訟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原告之訴有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。前二項情形，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，不得再為補正。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起訴，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同法第244條第1項亦有明定。是原告提起民事訴訟，其起訴狀未載明「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」者，屬起訴不合程式，法院應定期間先命原告補正，若原告逾期不補正，即應以裁定駁回其訴。所謂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可稱為請求判決之結論，即原告請求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，法院亦在原告訴之聲明範圍內裁判，故原告應於訴狀內表明訴之聲明，其獲勝訴判決，該聲明即成為判決主文，如為給付之請求，應表明被告所負給付義務之內容及範圍，須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。

二、本件原告起訴之聲明三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自2025年9月10日起至欠繳租金繳清日止之滯納金（依租約約定每日2%之比率累計，願受法院裁量調整）」，並無請求滯納金之具體數額，未達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之程度，此等情形致本院無從特定原告對被告請求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為何，原告應予補正，爰裁定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10日內，具狀補正，逾期未提出，將駁回原告此部分訴訟。

三、如對於本裁定命補正事項因不諳法律而有疑問，本庭1樓有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，或盡速尋求其他法律諮詢資源後，依本裁定意旨補正。
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紹瑜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凃寰宇 



附表

起訴聲明 瑕疵 應補正 「被告應給付原告自2025年9月10日起至欠繳租金繳清日止之滯納金（依租約約定每日2%之比率累計，願受法院裁量調整）」 無請求之具體數額 修正左列聲明不明確之瑕疵（即將聲明更正為明確特定適於強制執行之程度）。 







